F 5250

=
ﬁﬁa
.
w
CON
2
)
\W_r«w L |
N
\ﬂv
EN
= ]
~
N
PhE
it

&/

NN

o/

o/
e

2
T
e
R
At

\@:P

N—

=\
1/

N

A

H

1H



é’-ﬁ?\fj;:‘/( Fﬁ:%’%

ZiZ <

TR RREGT K AP

# LRI A rﬁw¥

FABEF AT R AT REFERFLT AR AT
BN <

'FZ*AE'OOW ‘71.»\0
LU

- \#%—/%F?a;xii\xg,ﬁ-gﬁiﬁiik f;;ﬁ:‘igg : K;%\gjﬁﬁ $

N
~m}
&y
670
>~

v ok
it
gl
P
4\
_H
&y
470

| —r
‘:t
=
‘-LE
(‘H}
-
H\
)/
A
)
—R

@*3* o

R emle b ook W
N
o
e
Wi

ETTRS

> I
F_* > s
=& ok
A -
N
Meop-
S
=
A
b~
&)
&0
>~
=<}
-
b
%
Sl
%
\
NN
N,
|
ok

y ';‘io 12 IF[ Z‘Zv/k 73F]9 z«c “»ﬁfﬁ*ﬁ& i’g‘%’ﬂ?’
Do N NTERN O R BN E B X
#Ff@:%/p AR A o NS H s 24

%
i&ﬁoi\ﬁﬁ%ﬁéamnig Bk w

7

Iy

ke W B

=y
>~

P

(SR AR S
St A 4 osmE o S v S OJRE o
=
>~
T
N,
RS
<k
o
by
S
A
w‘mq

—‘_‘\\ T\
do
=)
DO
.h_\
=
i
=
)
g
N
==
-
b2
=
Sy
t’?ﬁ‘
st
Ly (™
T
L
Nl
=
S
=

% -
T
=3~

B4 e

N Z 4
\j‘p?o-"“ﬂg’l‘_rb}i/}g%
o

~ ol
i
i
N LS
A
)
8
>~
’_‘\1

&



Py HERREF MECNERARBLGL PR F R
LD J( B FiEs]) %1326 ~ % 1331F ~ % 134ix ~

LN
Jff;"ﬁ oo
s B R G R F F LT S ARII0E11
2 26B aﬁ*}’fﬁzﬁ WRAEG R AR AR A2 R
REHPFITFEFLL S UINERFFLF I
12503 2 p 111E62 Tp F Z10pF 4R 4o 2 425 » f7d &
Pad 2 F T (THIEFT) IIIERPRYF L3 %169
B AL AR B ATR{Z FAEGEL T L
AR 128 B G F %4653 w4 p 1124110 13
S E OB AT AR B PR .'1112&}’255;%;)5
BagF %"‘150%@5'}%? 2R o fied @ FATLI3E117 297
PEBLGFERARTIEN > FEARAI0ER Y G
AT HUE R G LT 11281118 B 23 &
L F %1695~ 112& B & 55 54650~ 1122 R @ 43
‘_4._%%»150%{%* Rz o P MPsr 4 2ok % F D -
W FEE_ o R FIEL]F 1320 R T pf’%%ﬁ]%: 7
R E IR 1330 » R IBMER TN T A EF A AT
(RS A SUIR TR F U
(=) FOE s %1330k 2 3R A
B A F ) FEGRIBENEA T AF LN RF
THETE TR RARLEGERA G BT - AT £
ST H s 'fﬂfiﬂf‘c% ’ ir"‘ér‘fl S R kR EFEEE F""‘]‘lu
ERCE G SINFRA I STIEE R U S A LR R "
PRI B R P2ER > VRS TR R E R
H , ,—_‘}é‘?*?‘%:ngi‘%l'Ao.ég‘_ﬁl
R A AR ASTTI2E]1 Y 13 Baeip B ARAE 0 1 0FE T
R RAert A 1R 0 F O 3o BATE R (TR ) 282,
637~ » pteb Ry His ’?ﬂ\ By~ &8 %%%‘fi"\ H A Em
F“f"i G ﬂ\ymﬂ“\; Lg«é—A TR A RRZER M T
B A TRT e r BT 831122 114 % B2 & & R A

A%

wa
fot,
o
Bk
ke
5
~
A
N

b
i
mj



A1 F FM%» AETFRAE 2 T~ BRI o ¥ P F
TR ARGFRE ‘JM Fivo Bt p 1121290 B o
&0 T r 53%5,763% > &7 ﬁﬁfﬁéﬁ3&6,105’° (%
ApelllE B PR G {3 %1695 % £353F ) > ARinfe
NIBPEFTRLARGRAEY B ETEZ Bt A 112#]
T2 &8 Tiarr3§5,763 % 0 (TG B A 2 E D ’]J:%
,;oxéé«ﬂ-k ARH A RITFERRIZS 2F

BEXDEHAD L EROLE LR ﬁm*&é‘.égal.z
B2+ 2189,200~ ~113# 21589,680~ ~ 114# &2%
0,280~ [ % AFelll&6" Tp 1114’%5:;%; i F % 112508 =
BdfF= -~ (2) >  RABRERIIT] » &3 FiE6] %064

2_2% 138 ~ /ﬁ IF VE ) T ‘mﬂ]iZlf'%il%i?ﬂE*ﬂ'L &v
Fiho ¥ EGAAKRAZHAE A (8- 4 ) 2 5 5 (86+#
2) o F T HEFE T AHNL3,000~ 5,000~ 230 0 w3k
Bx 2 PR~ 1082 109 & 57 & TR L SE 0TI TR
TRMAARBF S MAE LG E ~E%ﬁ£1£%;l* R

SE o AR ML zlxr;,g;mﬁﬂ RLILEE R B2 AT
’gg,,ﬁ,ﬁ,%w%ﬁ ER oo FEET e o 0
A £ : X
%\5@5)!’% ;;.1%64” 2%:2:@7):\%%#%
BH B R R TR LS A 2 Bf
20,280+3=6,760] - B & LA ¥ ; # % b %
FAARSFFEG R R RITERA S E 5, 000
maf/l‘fl#ﬁ‘”ﬁ&%v% L & 5 i /f@ éﬁ*‘ﬁf'}*
ﬁ%iﬁ’w%ﬁ ¢ oE E gL p ﬁ’iw
AEDZEEFFL #ﬂw 7 ab 000 EL%»’L&Q A
A FEFIERT TFEREBLEFRA G H
?‘ﬁﬁ%ﬁWw£¢WQiﬁ%’#%éaﬁﬁéﬁiﬂ
FRFALRLFR Y 2 WL R, [R5 1357
63—20,280—3,000—5,000="7,483) = & * o
2.8 110117 26 Bk Bz > e H B &

&

T
~ Smy

A

foc
i fxw

A

N

(‘r«}
'-“3\
i
PAVE

B

NN

‘}t
ﬁ}‘
E\
A
‘”3?7
\u.
>~
v
}J

A a Eﬁ? pre
R

L ol ml
3

O?
o
|

T

i

g_e
S

“
e
6* ‘ﬂ\tphﬁﬂ rl

iy

b, 5

. S ™

N

=
i



2 AR for BRI F et BabnoE (108110 26
pP2110#-11225p ) & 2z~ 5383 ~ [ Akl11&£62 7
PIITE R BT F 512582 2d =~ ()] ~w &
4L 5108 218 7,599~ ~ 109+ 188,600~ ~110
£ R188, 720~ [ AR111£62 Tp1l1& R G L F 511
OB A I =~ (=) ] A4 aﬁzﬁw?@@wwg
Fepe kA FEF T ALL L ¥ AT 2815 [3

L 3F ex24 P —187,599x1® P —188, GOO%XIZIB
P —188,720~x11® * —5,0007x24 i * —3,000~x24 &
P =85 1,281%) - % REFRAFERFLR D 2 AL
o R ARERBRERR AMe]l12E R ORGP FFF %3150%
LA BT o LREHA e B ARG Ee 513350
Fg<a¢¢gA7 A fie 43R O Tj}4§5F¢‘*w2ﬁr?ap
e ATRATIE R R 2 R R AR AT R ER Y 2 d
CHIESE SRR S ‘%”W ErMidgRiFLAT
25350 p VR sz o W ';1 PE % 133FE T T2 H d Fti
d o

SN R G % 134iE 2 38 A

R R EGMFERR G AT LA RR
b FERRAACLRFIRA G R EL R £

m,g@u@ﬁ4$¢”igﬁﬁiﬁ41?’?ﬁﬂﬁﬁ
o kB MG AR ¢ NE AR o R
B % 15

mi~m$#i’—m Feje L~ 1 TR
@ﬁiﬁ B RF A AR G D A PRI
‘él%ﬁlgIBL;IMﬁ199Bii%ﬂHi?ﬂ@§%@%
TR BRREOT B A T 108# 127 4p 3 e

Lo RAFERTRFEIRETRILG X

AR R A MR e R lﬁﬁ/ﬁ
{5 9 11250% & € 2 Bgpprergt © 2 %ﬁ%ﬁii%’&
A REEIR G A E G B 1ME R AR R T HE o p st
A%#ﬁ@mg WEEG R EEd 2 RFEF

-]



f;&g‘z—%&ir;:%% hof 2 Lo

N F”Lrﬂ‘h’ﬁ»‘zﬁ—&% R E G F 1331E R T A }Ti%gbf‘\i
r} CRALETEAFEAHPLLT ?"*pﬁwz |'+J’FLL’
B g A AT Efiziﬂ'f—g i % 14LE R T B
Pwmjiaa:w?)u RE2HFA XL F 2R u‘ﬁ;%;ﬁ , M‘
FHEZER T2 D AR X

ApetE (Fdevt &2 TEW ) f1r ) BF o s SR 75'- F%—/ZJ:
gt TAF 0 Mt AP o

S S

v = E B 114 ¥ 5 !

ENE A N S - S

M ATGRRNER o

e PRAF T BT e EEL10p P A NRE R TR
Pt g ATE N1, 500 o

i

DO
4

ji H8

e

v = EN ® 114 & 5 : 2 2
Tt e
it 1
St Hp R T,{B‘F‘} o Jo » Bedp 2 E
% (354 4)
1 |112#5%26" |F FRERFF AP 50, 000~ [+ & 5% : 25,000x2=50, 000
2 [112&7* LERERRF AP 21,000~
3 [112#8"” 16, 000~
4 [112#93210* |g1 % 0~
5 [112#10* FVERVE R R 2,816~ |x +}512p o #rouE ] pFI A
1 F176~ > & p F FLEFHS )
Sk E o 232,816~ [+
59 1 176x8x2=2, 816]
6 [112#11* ¥ RER R 10,000~ ¥+ mdF 2 154~ > 47121
e o
T [112#12* &£ 1% 0~
8 [113&17 R 6,080~ |FF#190~ » = FF14p o #12
A p P IIpE RS Y &

w®
St
mi



(\ER)

346,080~ [+ & 5% : 190x8x4
=6, 0801]
9 [113&1%19p |=petx 460 ~
10 [113# 1% 26p |=pectix 1,150~
11 [113#1°* Ry O ) 17,242~
12 |[113#27" RS e E A 38,494~
13 |113# 334" |P={74k 56, 000~ [3+& 3¢ : 28, 000x2="56, 000
14 (113572 iz 45 |AG#F & ¥4+ 301,400~ [z* ¥ 2114#3* (x11%*) >
£32:3081,400~ [+5 5% 2
7,400x11=301, 400]
|3 520,642~ |T3¥=5x 2 28 2,637~ [+ &
;9 1520, 642+23=22,637 » =~
J‘/"F\];:}gi" > ]
it &2
FE FRA |G (A) | A pest gE [ Fart & G sl maEF LG
(B=AxR) |% 133 1%  =_#7 & | &) % 141 if #7 2%
RN N AR RN T 8
(E=C—-D) fedf 2 #cip (F=E
—B)
v F ER 86, 029 0 3, 561 3, 561
78 i ”fa R
A
AL 14,101 0 584 584
¥ 47K
3R E
PR 460, 033 0 19, 041 19, 041
S
3R
e 04, 937 0 2,274 2,274
* 4+ A 177\4}3
S
& >3 1,236, 896 0 ol, 194 51,194
LA
ARG R 111, 984 0 4,635 4,635
3R
A 1, 963, 980 0 81, 281 81, 281
¥R A 096 |47 % TEW 77 Beif > ¥4 4.139%
N EY R R Y
(R)

CASS




720, 000

638, 719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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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黃毓萱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代  理  人  王鏽潔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大山隆司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穩穩信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訓弘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甲○○不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一、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二、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三、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四、聲請清算前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支出之總額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半數，或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五、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六、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1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七、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八、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聲請人前因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於民國110年11月26日具狀聲請消債條例前置調解，惟調解不成立，於調解程序期日當場言詞聲請更生，經本院以111年度消債更字第112號裁定自111年6月7日上午10時起開始更生程序，嗣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下稱司事官）以111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9號進行更生程序，惟聲請人所提更生方案未獲債權人可決，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46號裁定聲請人自112年11月13日上午10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由司事官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50號進行清算程序，嗣由司事官於113年11月29日裁定終止清算程序確定等情，業經本院調取110年度司消債調字第924號、111年度消債更字第112號、111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9號、112年度消債清字第46號、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50號卷核閱無訛。則本院所為終止清算程序之裁定既已確定，依消債條例第132條規定，自應審酌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規定之情形，並為聲請人免責與否之裁定。茲分別析述如下：
　㈠消債條例第133條之部分：
　　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予免責之情形，應審究其是否合於「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及「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之要件。經查：
　⒈聲請人主張其於112年11月13日開始清算程序後，工作及收入狀況如附表1所示，每月平均收入為新臺幣（下同）2萬2,637元，此外未有其他兼職收入等情，未據聲請人提出任何資料為憑，本院無從認定聲請人上開收入狀況之真實性，且聲請人所陳平均收入顯低於勞動部112至114年度之各年度最低基本工資，堪認聲請人所陳報之收入明顯過低。另參司事官於更生執行程序中調查得知，聲請人自112年1至9月間，每月平均收入為3萬5,763元，並有年終獎金3萬6,105元（見本院111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9號卷第353頁），本院認應以上開司事官於更生執行程序中調查所得之聲請人自112年1至9月之每月平均收入3萬5,763元，作為聲請人之每月收入數額，方屬合理。又聲請人主張其自開始清算程序迄今之每月必要支出為新北市各年度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12年度1萬9,200元、113年度1萬9,680元、114年度2萬0,280元【參本院111年6月7日111年度消債更字第112號裁定理由欄三、（三），見本院卷第93頁】，合於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規定，應可採認。另聲請人主張其需扶養母親（58年生）及弟弟（86年生），每月扶養費分別為3,000元、5,000元之部分，前曾提出全戶戶籍謄本、108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證。扶養母親部分，本院審酌其母親現雖未屆法定退休年齡，惟身患坐骨神經痛，並無穩定收入，且名下無任何財產，應有受扶養之必要，且聲請人主張支出之上開扶養費，未逾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所定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與其他扶養義務人即2名兄弟分攤之數額6,760元【計算式：20,280÷3＝6,760】，認屬合理而可採；扶養弟弟部分，聲請人主張弟弟患有唐氏症，無工作能力，每月僅領有5,000元之身障補助，就弟弟其餘生活費用不足之處由聲請人幫忙補貼等語，前曾提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手冊為憑，堪認聲請人每月需負擔弟弟之扶養費為5,000元。足見聲請人已符合前述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計算式：35,763－20,280－3,000－5,000＝7,483】之要件。
　⒉聲請人係於110年11月26日具狀聲請調解，依其聲請時出具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所載，聲請前2年（即108年11月26日至110年11月25日）每月收入約3萬元【見本院111年6月7日111年度消債更字第112號裁定理由欄三、（二）】、必要生活支出為108年度1萬7,599元、109年度1萬8,600元、110年度1萬8,720元【見本院111年6月7日111年度消債更字第112號裁定理由欄三、（三）】，是其聲請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及扶養費後，尚有餘額8萬1,281元【計算式：3萬元×24個月－1萬7,599元×1個月－1萬8,600元×12個月－1萬8,720元×11個月－5,000元×24個月－3,000元×24個月＝8萬1,281元】。又本件債權人於清算執行程序中全未受償，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50號卷查明屬實。足見聲請人已符合前述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之要件。另聲請人未證明有經全體普通債權人同意免責之情形，自可認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之不免責事由。
　㈡消債條例第134條之部分：
　　按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債權人如主張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之情形，自應就債務人有合於各該條款要件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查聲請人於聲請債務清理程序時，已出具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陳報狀等，說明其家庭收支、工作變動等情形，經核並無不實而裁定開始清算程序；且本院依職權調閱聲請人自108年1月1日起至114年1月9日止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資料，雖顯示聲請人於108年12月4日至同年12月12日有出境紀錄，然其稱斯時伊那時還沒有欠債，伊是去日本旅遊，與朋友平分花費等語，尚難認其花費已達其提出111年度消債更字第112號案件更生聲請時所積欠之債務總額之半數，此部分亦難認已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規定之情事。相對人未詳予說明符合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事由之原因事實，亦未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依上說明，無從認定聲請人有符合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形，自不得依該規定為不免責之裁定。
三、綜上所述，聲請人既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不應免責之事由，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揆諸首揭法條規定，聲請人自不應免責。另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人因同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詳如附表2「E欄」所示）時，聲請人仍得再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賴彥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 　　日
　　　　　　　　　　　　　　　　書記官　林怡君
附表1：
		編
號

		期間

		任職公司

		收入數額
（新臺幣）

		計算式



		1

		112年5至6月

		上普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50,000元 

		計算式：25,000×2＝50,000



		2

		112年7月

		彩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1,000元 

		




		3

		112年8月

		


		16,000元 

		




		4

		112年9至10月

		無工作

		0元 

		




		5

		112年10月

		酒店貓咪餐廳

		2,816元 

		共上班2日。暫以每小時基本工資176元，每日上班時數8小時計算，共計2,816元【計算式：176×8×2＝2,816】



		6

		112年11月

		韓國熱狗店

		10,000元 

		聲請人陳報為1萬餘元，暫以1萬元計算。



		7

		112年12月

		無工作

		0元 

		




		8

		113年1月

		埔心農場

		6,080元 

		時薪190元，共上班4日。暫以每日上班時數8小時計算，共計6,080元【計算式：190×8×4＝6,080】



		9

		113年1月19日

		宅配外送

		460元 

		




		10

		113年1月26日

		宅配外送

		1,150元 

		




		11

		113年1月

		鹿鼎記酸菜魚

		17,242元 

		




		12

		113年2月

		鹿鼎記酸菜魚

		38,494元 

		




		13

		113年3至4月

		旅行社

		56,000元 

		計算式：28,000×2＝56,000



		14

		113年5月迄今

		福薪企業社

		301,400元 

		計算至114年3月（共11月），共計30萬1,400元【計算式：27,400×11＝301,400】



		小計

		


		


		520,642元 

		平均每月2萬2,637元【計算式：520,642÷23＝22,637，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2：
		普通債權人

		債權額（A）

		分配受償額（B＝A×R）

		債務人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之最低總額（E＝C－D）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F＝E－B）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6,029 

		0 

		3,561 

		3,56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4,101 

		0 

		584 

		584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60,033 

		0 

		19,041 

		19,041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54,937 

		0 

		2,274 

		2,274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1,236,896 

		0 

		51,194 

		51,194 



		穩穩信用股份有限公司

		111,984 

		0 

		4,635 

		4,635 



		總計

		1,963,980 

		0 

		81,281 

		81,281 



		普通債權人已受償比例（R）

		　 0％ 

		繼續清償至E欄所列數額，普通債權人受償比例

		


		 4.139％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數額 (C)

		720,000 

		上列期間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及其對於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負有扶養義務之親屬或家屬實際上支付之必要生活費用分擔數額（D）

		


		638,719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黃毓萱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代  理  人  王鏽潔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大山隆司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穩穩信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訓弘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甲○○不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

    ，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

    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

    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

    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

    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

    ，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

    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

    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

    不在此限：一、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

    二、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

    人之處分。三、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四、聲請清

    算前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

    ，所支出之總額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

    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半數，或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

    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

    五、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

    ，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六、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

    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1人或數

    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七、隱匿、毀棄、偽造或

    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

    真確。八、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

    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

    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分別定有

    明文。

二、經查，聲請人前因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於民國110年11

    月26日具狀聲請消債條例前置調解，惟調解不成立，於調解

    程序期日當場言詞聲請更生，經本院以111年度消債更字第1

    12號裁定自111年6月7日上午10時起開始更生程序，嗣由本

    院司法事務官（下稱司事官）以111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9

    號進行更生程序，惟聲請人所提更生方案未獲債權人可決，

    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46號裁定聲請人自112年11月13

    日上午10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由司事官以112年度司執消

    債清字第150號進行清算程序，嗣由司事官於113年11月29日

    裁定終止清算程序確定等情，業經本院調取110年度司消債

    調字第924號、111年度消債更字第112號、111年度司執消債

    更字第169號、112年度消債清字第46號、112年度司執消債

    清字第150號卷核閱無訛。則本院所為終止清算程序之裁定

    既已確定，依消債條例第132條規定，自應審酌聲請人有無

    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規定之情形，並為聲請人免責與

    否之裁定。茲分別析述如下：

　㈠消債條例第133條之部分：

　　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予免責之情形，應審

    究其是否合於「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

    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

    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及「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

    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

    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之要件。經查：

　⒈聲請人主張其於112年11月13日開始清算程序後，工作及收入

    狀況如附表1所示，每月平均收入為新臺幣（下同）2萬2,63

    7元，此外未有其他兼職收入等情，未據聲請人提出任何資

    料為憑，本院無從認定聲請人上開收入狀況之真實性，且聲

    請人所陳平均收入顯低於勞動部112至114年度之各年度最低

    基本工資，堪認聲請人所陳報之收入明顯過低。另參司事官

    於更生執行程序中調查得知，聲請人自112年1至9月間，每

    月平均收入為3萬5,763元，並有年終獎金3萬6,105元（見本

    院111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9號卷第353頁），本院認應以

    上開司事官於更生執行程序中調查所得之聲請人自112年1至

    9月之每月平均收入3萬5,763元，作為聲請人之每月收入數

    額，方屬合理。又聲請人主張其自開始清算程序迄今之每月

    必要支出為新北市各年度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

    即112年度1萬9,200元、113年度1萬9,680元、114年度2萬0,

    280元【參本院111年6月7日111年度消債更字第112號裁定理

    由欄三、（三），見本院卷第93頁】，合於消債條例第64條

    之2第1項、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規定，應可採

    認。另聲請人主張其需扶養母親（58年生）及弟弟（86年生

    ），每月扶養費分別為3,000元、5,000元之部分，前曾提出

    全戶戶籍謄本、108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

    為證。扶養母親部分，本院審酌其母親現雖未屆法定退休年

    齡，惟身患坐骨神經痛，並無穩定收入，且名下無任何財產

    ，應有受扶養之必要，且聲請人主張支出之上開扶養費，未

    逾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所定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與

    其他扶養義務人即2名兄弟分攤之數額6,760元【計算式：20

    ,280÷3＝6,760】，認屬合理而可採；扶養弟弟部分，聲請人

    主張弟弟患有唐氏症，無工作能力，每月僅領有5,000元之

    身障補助，就弟弟其餘生活費用不足之處由聲請人幫忙補貼

    等語，前曾提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手冊為憑，堪認聲請人每

    月需負擔弟弟之扶養費為5,000元。足見聲請人已符合前述

    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

    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

    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計算式：35,763－2

    0,280－3,000－5,000＝7,483】之要件。

　⒉聲請人係於110年11月26日具狀聲請調解，依其聲請時出具之

    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所載，聲請前2年（即108年11月26日

    至110年11月25日）每月收入約3萬元【見本院111年6月7日1

    11年度消債更字第112號裁定理由欄三、（二）】、必要生

    活支出為108年度1萬7,599元、109年度1萬8,600元、110年

    度1萬8,720元【見本院111年6月7日111年度消債更字第112

    號裁定理由欄三、（三）】，是其聲請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

    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及扶養費後，尚有餘額8萬1,281元【計算

    式：3萬元×24個月－1萬7,599元×1個月－1萬8,600元×12個月－

    1萬8,720元×11個月－5,000元×24個月－3,000元×24個月＝8萬1

    ,281元】。又本件債權人於清算執行程序中全未受償，亦經

    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50號卷查明屬

    實。足見聲請人已符合前述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普通債

    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

    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之要

    件。另聲請人未證明有經全體普通債權人同意免責之情形，

    自可認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之不免責事由。

　㈡消債條例第134條之部分：

　　按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

    外，債權人如主張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之情

    形，自應就債務人有合於各該條款要件之事實，舉證以實其

    說。查聲請人於聲請債務清理程序時，已出具財產及收入狀

    況說明書、陳報狀等，說明其家庭收支、工作變動等情形，

    經核並無不實而裁定開始清算程序；且本院依職權調閱聲請

    人自108年1月1日起至114年1月9日止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

    資料，雖顯示聲請人於108年12月4日至同年12月12日有出境

    紀錄，然其稱斯時伊那時還沒有欠債，伊是去日本旅遊，與

    朋友平分花費等語，尚難認其花費已達其提出111年度消債

    更字第112號案件更生聲請時所積欠之債務總額之半數，此

    部分亦難認已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規定之情事。相對

    人未詳予說明符合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事由之原因事實，

    亦未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依上說明，無從認定聲請人有

    符合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形，自不得

    依該規定為不免責之裁定。

三、綜上所述，聲請人既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不應免責之事

    由，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揆諸首揭法條規定，

    聲請人自不應免責。另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人因

    同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

    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

    分配額（詳如附表2「E欄」所示）時，聲請人仍得再聲請法

    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賴彥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 　　日

　　　　　　　　　　　　　　　　書記官　林怡君

附表1：

編 號 期間 任職公司 收入數額 （新臺幣） 計算式 1 112年5至6月 上普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50,000元  計算式：25,000×2＝50,000 2 112年7月 彩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1,000元   3 112年8月  16,000元   4 112年9至10月 無工作 0元   5 112年10月 酒店貓咪餐廳 2,816元  共上班2日。暫以每小時基本工資176元，每日上班時數8小時計算，共計2,816元【計算式：176×8×2＝2,816】 6 112年11月 韓國熱狗店 10,000元  聲請人陳報為1萬餘元，暫以1萬元計算。 7 112年12月 無工作 0元   8 113年1月 埔心農場 6,080元  時薪190元，共上班4日。暫以每日上班時數8小時計算，共計6,080元【計算式：190×8×4＝6,080】 9 113年1月19日 宅配外送 460元   10 113年1月26日 宅配外送 1,150元   11 113年1月 鹿鼎記酸菜魚 17,242元   12 113年2月 鹿鼎記酸菜魚 38,494元   13 113年3至4月 旅行社 56,000元  計算式：28,000×2＝56,000 14 113年5月迄今 福薪企業社 301,400元  計算至114年3月（共11月），共計30萬1,400元【計算式：27,400×11＝301,400】 小計   520,642元  平均每月2萬2,637元【計算式：520,642÷23＝22,637，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2：

普通債權人 債權額（A） 分配受償額（B＝A×R） 債務人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之最低總額（E＝C－D）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F＝E－B）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6,029  0  3,561  3,56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4,101  0  584  584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60,033  0  19,041  19,041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54,937  0  2,274  2,274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1,236,896  0  51,194  51,194  穩穩信用股份有限公司 111,984  0  4,635  4,635  總計 1,963,980  0  81,281  81,281  普通債權人已受償比例（R） 　 0％  繼續清償至E欄所列數額，普通債權人受償比例   4.139％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數額 (C) 720,000  上列期間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及其對於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負有扶養義務之親屬或家屬實際上支付之必要生活費用分擔數額（D）  638,719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黃毓萱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代  理  人  王鏽潔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大山隆司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穩穩信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訓弘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甲○○不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一、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二、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三、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四、聲請清算前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支出之總額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半數，或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五、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六、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1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七、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八、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聲請人前因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於民國110年11月26日具狀聲請消債條例前置調解，惟調解不成立，於調解程序期日當場言詞聲請更生，經本院以111年度消債更字第112號裁定自111年6月7日上午10時起開始更生程序，嗣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下稱司事官）以111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9號進行更生程序，惟聲請人所提更生方案未獲債權人可決，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46號裁定聲請人自112年11月13日上午10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由司事官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50號進行清算程序，嗣由司事官於113年11月29日裁定終止清算程序確定等情，業經本院調取110年度司消債調字第924號、111年度消債更字第112號、111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9號、112年度消債清字第46號、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50號卷核閱無訛。則本院所為終止清算程序之裁定既已確定，依消債條例第132條規定，自應審酌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規定之情形，並為聲請人免責與否之裁定。茲分別析述如下：
　㈠消債條例第133條之部分：
　　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予免責之情形，應審究其是否合於「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及「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之要件。經查：
　⒈聲請人主張其於112年11月13日開始清算程序後，工作及收入狀況如附表1所示，每月平均收入為新臺幣（下同）2萬2,637元，此外未有其他兼職收入等情，未據聲請人提出任何資料為憑，本院無從認定聲請人上開收入狀況之真實性，且聲請人所陳平均收入顯低於勞動部112至114年度之各年度最低基本工資，堪認聲請人所陳報之收入明顯過低。另參司事官於更生執行程序中調查得知，聲請人自112年1至9月間，每月平均收入為3萬5,763元，並有年終獎金3萬6,105元（見本院111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9號卷第353頁），本院認應以上開司事官於更生執行程序中調查所得之聲請人自112年1至9月之每月平均收入3萬5,763元，作為聲請人之每月收入數額，方屬合理。又聲請人主張其自開始清算程序迄今之每月必要支出為新北市各年度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12年度1萬9,200元、113年度1萬9,680元、114年度2萬0,280元【參本院111年6月7日111年度消債更字第112號裁定理由欄三、（三），見本院卷第93頁】，合於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規定，應可採認。另聲請人主張其需扶養母親（58年生）及弟弟（86年生），每月扶養費分別為3,000元、5,000元之部分，前曾提出全戶戶籍謄本、108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證。扶養母親部分，本院審酌其母親現雖未屆法定退休年齡，惟身患坐骨神經痛，並無穩定收入，且名下無任何財產，應有受扶養之必要，且聲請人主張支出之上開扶養費，未逾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所定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與其他扶養義務人即2名兄弟分攤之數額6,760元【計算式：20,280÷3＝6,760】，認屬合理而可採；扶養弟弟部分，聲請人主張弟弟患有唐氏症，無工作能力，每月僅領有5,000元之身障補助，就弟弟其餘生活費用不足之處由聲請人幫忙補貼等語，前曾提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手冊為憑，堪認聲請人每月需負擔弟弟之扶養費為5,000元。足見聲請人已符合前述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計算式：35,763－20,280－3,000－5,000＝7,483】之要件。
　⒉聲請人係於110年11月26日具狀聲請調解，依其聲請時出具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所載，聲請前2年（即108年11月26日至110年11月25日）每月收入約3萬元【見本院111年6月7日111年度消債更字第112號裁定理由欄三、（二）】、必要生活支出為108年度1萬7,599元、109年度1萬8,600元、110年度1萬8,720元【見本院111年6月7日111年度消債更字第112號裁定理由欄三、（三）】，是其聲請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及扶養費後，尚有餘額8萬1,281元【計算式：3萬元×24個月－1萬7,599元×1個月－1萬8,600元×12個月－1萬8,720元×11個月－5,000元×24個月－3,000元×24個月＝8萬1,281元】。又本件債權人於清算執行程序中全未受償，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50號卷查明屬實。足見聲請人已符合前述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之要件。另聲請人未證明有經全體普通債權人同意免責之情形，自可認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之不免責事由。
　㈡消債條例第134條之部分：
　　按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債權人如主張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之情形，自應就債務人有合於各該條款要件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查聲請人於聲請債務清理程序時，已出具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陳報狀等，說明其家庭收支、工作變動等情形，經核並無不實而裁定開始清算程序；且本院依職權調閱聲請人自108年1月1日起至114年1月9日止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資料，雖顯示聲請人於108年12月4日至同年12月12日有出境紀錄，然其稱斯時伊那時還沒有欠債，伊是去日本旅遊，與朋友平分花費等語，尚難認其花費已達其提出111年度消債更字第112號案件更生聲請時所積欠之債務總額之半數，此部分亦難認已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規定之情事。相對人未詳予說明符合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事由之原因事實，亦未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依上說明，無從認定聲請人有符合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形，自不得依該規定為不免責之裁定。
三、綜上所述，聲請人既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不應免責之事由，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揆諸首揭法條規定，聲請人自不應免責。另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人因同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詳如附表2「E欄」所示）時，聲請人仍得再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賴彥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 　　日
　　　　　　　　　　　　　　　　書記官　林怡君
附表1：
		編
號

		期間

		任職公司

		收入數額
（新臺幣）

		計算式



		1

		112年5至6月

		上普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50,000元 

		計算式：25,000×2＝50,000



		2

		112年7月

		彩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1,000元 

		




		3

		112年8月

		


		16,000元 

		




		4

		112年9至10月

		無工作

		0元 

		




		5

		112年10月

		酒店貓咪餐廳

		2,816元 

		共上班2日。暫以每小時基本工資176元，每日上班時數8小時計算，共計2,816元【計算式：176×8×2＝2,816】



		6

		112年11月

		韓國熱狗店

		10,000元 

		聲請人陳報為1萬餘元，暫以1萬元計算。



		7

		112年12月

		無工作

		0元 

		




		8

		113年1月

		埔心農場

		6,080元 

		時薪190元，共上班4日。暫以每日上班時數8小時計算，共計6,080元【計算式：190×8×4＝6,080】



		9

		113年1月19日

		宅配外送

		460元 

		




		10

		113年1月26日

		宅配外送

		1,150元 

		




		11

		113年1月

		鹿鼎記酸菜魚

		17,242元 

		




		12

		113年2月

		鹿鼎記酸菜魚

		38,494元 

		




		13

		113年3至4月

		旅行社

		56,000元 

		計算式：28,000×2＝56,000



		14

		113年5月迄今

		福薪企業社

		301,400元 

		計算至114年3月（共11月），共計30萬1,400元【計算式：27,400×11＝301,400】



		小計

		


		


		520,642元 

		平均每月2萬2,637元【計算式：520,642÷23＝22,637，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2：
		普通債權人

		債權額（A）

		分配受償額（B＝A×R）

		債務人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之最低總額（E＝C－D）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F＝E－B）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6,029 

		0 

		3,561 

		3,56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4,101 

		0 

		584 

		584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60,033 

		0 

		19,041 

		19,041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54,937 

		0 

		2,274 

		2,274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1,236,896 

		0 

		51,194 

		51,194 



		穩穩信用股份有限公司

		111,984 

		0 

		4,635 

		4,635 



		總計

		1,963,980 

		0 

		81,281 

		81,281 



		普通債權人已受償比例（R）

		　 0％ 

		繼續清償至E欄所列數額，普通債權人受償比例

		


		 4.139％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數額 (C)

		720,000 

		上列期間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及其對於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負有扶養義務之親屬或家屬實際上支付之必要生活費用分擔數額（D）

		


		638,719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黃毓萱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代  理  人  王鏽潔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大山隆司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穩穩信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訓弘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甲○○不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一、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二、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三、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四、聲請清算前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支出之總額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半數，或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五、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六、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1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七、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八、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聲請人前因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於民國110年11月26日具狀聲請消債條例前置調解，惟調解不成立，於調解程序期日當場言詞聲請更生，經本院以111年度消債更字第112號裁定自111年6月7日上午10時起開始更生程序，嗣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下稱司事官）以111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9號進行更生程序，惟聲請人所提更生方案未獲債權人可決，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46號裁定聲請人自112年11月13日上午10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由司事官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50號進行清算程序，嗣由司事官於113年11月29日裁定終止清算程序確定等情，業經本院調取110年度司消債調字第924號、111年度消債更字第112號、111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9號、112年度消債清字第46號、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50號卷核閱無訛。則本院所為終止清算程序之裁定既已確定，依消債條例第132條規定，自應審酌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規定之情形，並為聲請人免責與否之裁定。茲分別析述如下：

　㈠消債條例第133條之部分：

　　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予免責之情形，應審究其是否合於「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及「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之要件。經查：

　⒈聲請人主張其於112年11月13日開始清算程序後，工作及收入狀況如附表1所示，每月平均收入為新臺幣（下同）2萬2,637元，此外未有其他兼職收入等情，未據聲請人提出任何資料為憑，本院無從認定聲請人上開收入狀況之真實性，且聲請人所陳平均收入顯低於勞動部112至114年度之各年度最低基本工資，堪認聲請人所陳報之收入明顯過低。另參司事官於更生執行程序中調查得知，聲請人自112年1至9月間，每月平均收入為3萬5,763元，並有年終獎金3萬6,105元（見本院111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9號卷第353頁），本院認應以上開司事官於更生執行程序中調查所得之聲請人自112年1至9月之每月平均收入3萬5,763元，作為聲請人之每月收入數額，方屬合理。又聲請人主張其自開始清算程序迄今之每月必要支出為新北市各年度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12年度1萬9,200元、113年度1萬9,680元、114年度2萬0,280元【參本院111年6月7日111年度消債更字第112號裁定理由欄三、（三），見本院卷第93頁】，合於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規定，應可採認。另聲請人主張其需扶養母親（58年生）及弟弟（86年生），每月扶養費分別為3,000元、5,000元之部分，前曾提出全戶戶籍謄本、108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證。扶養母親部分，本院審酌其母親現雖未屆法定退休年齡，惟身患坐骨神經痛，並無穩定收入，且名下無任何財產，應有受扶養之必要，且聲請人主張支出之上開扶養費，未逾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所定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與其他扶養義務人即2名兄弟分攤之數額6,760元【計算式：20,280÷3＝6,760】，認屬合理而可採；扶養弟弟部分，聲請人主張弟弟患有唐氏症，無工作能力，每月僅領有5,000元之身障補助，就弟弟其餘生活費用不足之處由聲請人幫忙補貼等語，前曾提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手冊為憑，堪認聲請人每月需負擔弟弟之扶養費為5,000元。足見聲請人已符合前述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計算式：35,763－20,280－3,000－5,000＝7,483】之要件。

　⒉聲請人係於110年11月26日具狀聲請調解，依其聲請時出具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所載，聲請前2年（即108年11月26日至110年11月25日）每月收入約3萬元【見本院111年6月7日111年度消債更字第112號裁定理由欄三、（二）】、必要生活支出為108年度1萬7,599元、109年度1萬8,600元、110年度1萬8,720元【見本院111年6月7日111年度消債更字第112號裁定理由欄三、（三）】，是其聲請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及扶養費後，尚有餘額8萬1,281元【計算式：3萬元×24個月－1萬7,599元×1個月－1萬8,600元×12個月－1萬8,720元×11個月－5,000元×24個月－3,000元×24個月＝8萬1,281元】。又本件債權人於清算執行程序中全未受償，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50號卷查明屬實。足見聲請人已符合前述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之要件。另聲請人未證明有經全體普通債權人同意免責之情形，自可認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之不免責事由。

　㈡消債條例第134條之部分：

　　按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債權人如主張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之情形，自應就債務人有合於各該條款要件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查聲請人於聲請債務清理程序時，已出具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陳報狀等，說明其家庭收支、工作變動等情形，經核並無不實而裁定開始清算程序；且本院依職權調閱聲請人自108年1月1日起至114年1月9日止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資料，雖顯示聲請人於108年12月4日至同年12月12日有出境紀錄，然其稱斯時伊那時還沒有欠債，伊是去日本旅遊，與朋友平分花費等語，尚難認其花費已達其提出111年度消債更字第112號案件更生聲請時所積欠之債務總額之半數，此部分亦難認已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規定之情事。相對人未詳予說明符合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事由之原因事實，亦未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依上說明，無從認定聲請人有符合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形，自不得依該規定為不免責之裁定。

三、綜上所述，聲請人既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不應免責之事由，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揆諸首揭法條規定，聲請人自不應免責。另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人因同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詳如附表2「E欄」所示）時，聲請人仍得再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賴彥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 　　日

　　　　　　　　　　　　　　　　書記官　林怡君

附表1：

編 號 期間 任職公司 收入數額 （新臺幣） 計算式 1 112年5至6月 上普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50,000元  計算式：25,000×2＝50,000 2 112年7月 彩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1,000元   3 112年8月  16,000元   4 112年9至10月 無工作 0元   5 112年10月 酒店貓咪餐廳 2,816元  共上班2日。暫以每小時基本工資176元，每日上班時數8小時計算，共計2,816元【計算式：176×8×2＝2,816】 6 112年11月 韓國熱狗店 10,000元  聲請人陳報為1萬餘元，暫以1萬元計算。 7 112年12月 無工作 0元   8 113年1月 埔心農場 6,080元  時薪190元，共上班4日。暫以每日上班時數8小時計算，共計6,080元【計算式：190×8×4＝6,080】 9 113年1月19日 宅配外送 460元   10 113年1月26日 宅配外送 1,150元   11 113年1月 鹿鼎記酸菜魚 17,242元   12 113年2月 鹿鼎記酸菜魚 38,494元   13 113年3至4月 旅行社 56,000元  計算式：28,000×2＝56,000 14 113年5月迄今 福薪企業社 301,400元  計算至114年3月（共11月），共計30萬1,400元【計算式：27,400×11＝301,400】 小計   520,642元  平均每月2萬2,637元【計算式：520,642÷23＝22,637，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2：

普通債權人 債權額（A） 分配受償額（B＝A×R） 債務人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之最低總額（E＝C－D）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F＝E－B）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6,029  0  3,561  3,56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4,101  0  584  584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60,033  0  19,041  19,041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54,937  0  2,274  2,274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1,236,896  0  51,194  51,194  穩穩信用股份有限公司 111,984  0  4,635  4,635  總計 1,963,980  0  81,281  81,281  普通債權人已受償比例（R） 　 0％  繼續清償至E欄所列數額，普通債權人受償比例   4.139％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數額 (C) 720,000  上列期間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及其對於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負有扶養義務之親屬或家屬實際上支付之必要生活費用分擔數額（D）  638,719  





